港澳台学生档案建档知悉单
                               
学号：                 姓名：            
学生类型：   □香港   □澳门   □台湾
您是否有高中档案：        □是     □否
您是否有本科档案：        □是     □否
您是否选择在档案馆建档：  □是     □否

按照上级文件规定，港澳台学生档案可在档案馆保管，毕业时，档案馆根据毕业去向登记（仅限内地）进行档案转递。
（一）港澳台学生选择内地就业的
1.毕业后在京就业的可在京存放档案，在京初次就业的，其档案由工作单位或单位委托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接收管理，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按照本市大中专毕业生政策提供档案服务。
2.港澳台毕业生在京就业后工作发生变动，或从京外地区来京就业的，应及时将档案转入新的工作单位或单位委托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保管。 
3.港澳台学生在其他省市（仅限内地）就业的，按照当地政策执行。
4.港澳台毕业生暂未就业的，档案由学校继续保管。
（二）港澳台学生如未选择在内地就业的
因无法办理档案转递手续，档案将遗留在学校无法转出，也可以选择不建档，毕业时由学院将学生在北航期间产生的材料交由学生个人保管。
请您知悉！



                                    知悉人：
年    月   日
